华南理工大学科技成果披露及申请专利审查表（快速预审）
	专利名称：
	

	成果简介（拟解决的技术问题，技术效果，应用领域等，参考专利摘要）：

	成果项目来源（项目名称，项目编号，项目类别），以及项目的知识产权约定（如有）：

	申请人
	□华南理工大学     □

	发明人1
	姓名
	
	学号/人事编号/校外人员
	

	
	身份证号码
	

	发明人2
	姓名
	
	学号/人事编号/校外人员
	

	
	身份证号码
	

	发明人3
	姓名
	
	学号/人事编号/校外人员
	

	
	身份证号码
	

	发明人4
	姓名
	
	学号/人事编号/校外人员
	

	
	身份证号码
	

	发明人5
	姓名
	
	学号/人事编号/校外人员
	

	
	身份证号码
	

	发明人6
	（全体发明人均按以上格式添加个人信息）

	联系人
	姓名
	
	E-mail
	

	
	学号/人事编号
	
	电话
	

	负责老师
	姓名
	
	E-mail
	

	
	人事编号
	
	电话
	

	专利类型
	□发明专利    □实用新型    □申请PCT（预计申请PCT时间：            ）

	服务需求
	□加快专利申请进度   □专利奖申报  □专利转化  □其他            

	代理机构
	□广州粤高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    □广州市华学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

□广州嘉权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（机构代码）            

	快速预审中心
	□广东省保护中心 □广州市保护中心 □其他保护中心               

（保护中心最终以入驻代理机构提交为准）

	学院/二级单位意见
	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温馨提示：
1.快速预审的专利申请，专利事务中心只负责授权代理机构，案件全权由代理机构递交。
2.快速预审办事大厅盖章流程指引链接：http://sites.scut.edu.cn/ist/2021/0901/c29306a439686/page.psp
3.发明人提交办事大厅的审查表、与提交国知局的专利申请材料，其申请人、发明人等信息必须一致；专利事务中心将定期核查，发现不一致的将取消代理机构资质和发明人快速预审申请资格。
4.经快速预审授权的专利，严禁在授权后的六个月之内转让，如需转让须经专利事务中心审核同意后方可办理，否则快速预审主管部门将追究相应的责任。
